
 

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

代表隊選手參加校際比賽經費補助辦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7年 3月 5日主管會報修訂通過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4年 3月 26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) 

   凡相關主管機關函請本校薦派選手代表學校參加比賽者，依下列各

款予以補助，如因特殊情形應增減時另案簽辦。 

ㄧ、參加本市 5公里以下當天往返者，每人每日發給誤餐費 90元。 

二、5公里以上當天往返者，每人每日發給雜費 100元，往返交通費

核實發給。 

三、新竹以北、嘉義以南比賽需住宿者，每人每日發給雜費 200元，

住宿費按實報支，但以 600元為限，往返交通費核實發給。 

備註：學生乘車、住宿須檢據核銷﹙以自強號以下為原則）。 


